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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警消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市消防局辦理「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

強重建」（第 4 期）計畫新台幣 392 萬 2,600 元，市府自籌新台幣 357

萬 6,221 元，合計新台幣 749 萬 8,821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1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6.26 高市會警消衛環字第 112180002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提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「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

建」（第 4 期）計畫新台幣 392 萬 2,600 元，本府自籌新台幣 357 萬

6,221 元，合計新台幣 749 萬 8,821 元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10 年 10 月 7 日內授消字第 11008255772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為有效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，降低天災衝擊並維持救災能量，

本局所提「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（第 4 期）」計畫辦理

「林園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」共計新台幣 749 萬 8,821 元，其中，

獲內政部核定 113 年補助計新台幣 392 萬 2,600 元，餘配合款新台幣

357 萬 6,221 元由本府自籌。 

三、前揭工程案經內政部消防署於「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暨

中央補助地方消防機關建設項目」第 23 次及第 25 次檢討會議中，請

本局提前於 112 年 8 月底前完成工程發包、113 年 10 月底前完成工

程驗收。為符合中央要求之辦理期程，本局提前自 112 年度起辦理規

劃設計，以預留設計成果審查與工程發包作業時間，避免因標案流

標導致工期延宕。爰本局自 112 年度預算預借 56 萬 5,197 元辦理規劃

設計勞務採購，並已於 112 年 3 月 6 日決標，刻正辦理基本規劃設計。 

四、由於內政部核定補助至 113 年始得撥款，且自籌款未列入本局 112

年度預算，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工程進度與經費之執行，爰

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

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墊付，提報市政會議通過，再提請

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13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，以墊付款先行支用，並於 113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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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警消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市府辦理「112 年換購低碳垃圾

車補助計畫」第二批垃圾車，增加補助經費新臺幣 840 萬 4,000 元（行

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40％計 336 萬 1,600 元，市府配合款支應 504 萬

2,4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1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6.26 高市會警消衛環字第 112180002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府辦理「112 年換購低碳垃圾車補助

計畫」第二批垃圾車，增加補助經費新臺幣 840 萬 4,000 元（行政院

環境保護署補助 40％計 336 萬 1,600 元，本府配合款支應 504 萬 2,400

元），擬採墊付方式執行提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

款，及同要點第 45 點、第 46 點規定採墊付方式辦理，並業經本府

112 年 4 月 26 日第 62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 年 11 月 18 日環署督字第 1111158687 號

函同意補助經費新臺幣 2,404 萬元，業經市議會同意 112 年先行墊付

執行，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2 年 3 月 28 日環署督字第 1121037872

號函同意補助第二批垃圾車，合計第一、二批垃圾車補助總經費 3,244

萬 4,000 元，增加補助經費 840 萬 4,000 元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

40％計 336 萬 1,600 元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504 萬 2,400 元，因未

及納入 112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

理，俟 112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3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

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擬經審議通過後，納入 112 年度墊付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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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112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

執行機關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先行墊付金額(元) 
計畫名稱 

中央補助 市府自籌 合計 
補助單位

補辦 

預算情形 

「112年換購

低碳垃圾車補

助計畫」第二

批垃圾車 

3,361,600 5,042,400 8,404,000
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

納入112年度追

加預算或113年

度補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 

總計 3,361,600 5,042,400 8,404,0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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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警消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市府消防局辦理「消防廳舍內部設施改善 2 年

中程計畫」新台幣 401 萬 3,700 元，市府自籌 70 萬 8,300 元，合計新

台幣 472 萬 2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1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6.26 高市會警消衛環字第 112180002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提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「消防廳舍內部設施改善 2 年中

程計畫」新台幣 401 萬 3,700 元，本府自籌 70 萬 8,300 元，合計新台

幣 472 萬 2,000 元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12 年 4 月 14 日內授消字第 1120823397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為完善消防同仁備勤環境及提升救災效率，內政部核定「消防廳舍

內部設施改善 2 年中程計畫」辦理本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、瑞隆分

隊、前鎮分隊、中華分隊、鳳山分隊及湖內分隊 6 處寢室及備勤環

境等內部設施整修，總計需求金額為新台幣 1,385 萬 5,000 元，內政

部核定補助 1,177 萬 6,750 元，自籌配合款 207 萬 8,250 元。 

三、112 年核定項目係瑞隆分隊、前鎮分隊及中華分隊廳舍改善，自籌配合

款 70 萬 8,300 元，補助款 401 萬 3,700 元，合計新台幣 472 萬 2,000 元。 

四、112 年核定項目因自籌配合款與補助款未及列入本局 112 年預算，為

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工程進度與經費之執行，爰依「各機關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

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墊付，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3 日第 629 次市政會

議審議通過，提請市議會審議動支，並於 113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，以墊付款先行支用，並於 113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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